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8月12日
勞動發管字第11005115162號

主　　旨：預告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八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五條第二項。

三、「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

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

頁。

四、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專任外國語文教師工作，改由「外

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四條第四款第三目明文訂定，並另由「短期

補習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具專門知識或技術教師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訂定外國專業人才從事短期補習班之資格條件，為避免重複規範，爰

公告旨揭條文修正草案，考量本次修正條文僅刪除旨揭標準第四十二條有

關外國人從事短期補習班外國語文教師之工作資格規定，並同步調整至

「短期補習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具專門知識或技術教師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予以規範，無實質影響雇主及外國人權益，爰縮短預告期間為30

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

起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6樓。

(三)電話：02-89956178。

(四)傳真：02-89956198。

(五)電子郵件：ivan08@wda.gov.tw

部　　長　許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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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四十二條、第四十

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自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發布施行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

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本次配合「外國專業人才

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年七月七日經總統修正公布，本

法第四條第四款第三目將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納入專業工作，

並由「短期補習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具專門知識或技術教師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規範外國專業人才之資格條件，為避免重複規範，爰刪除「外

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第四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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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四十二條、第四十

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二條(刪除) 第四十二條 外國人受聘

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外

國語文教師之工作，每

週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

數不得少於十四小時，

且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年滿二十歲。 

二、 大專以上學校畢

業。 

三、 教授之語文課程為

該外籍教師護照國

籍之官方語言。 

前項外國人未取得

學士學位者，另應具有語

文師資訓練合格證書。 

第一項外國人於聘

僱許可有效期間內，依本

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受聘僱於二以上之雇

主時，其於每一新雇主每

週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

數不得少於六小時。 

第一項及前項外國

人每週從事教學相關工

作總時數不得超過三十

二小時。 

一、 本條刪除。 

二、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立案之短期補習

班外國語文教師工

作，已改由外國專業

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下稱攬才專法)第四

條第四款第三目明

文訂定，並由「短期

補習班聘僱外國專

業人才從事具專門

知識或技術教師工

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規範外國專業人才

之資格條件，為避免

重複規範工作資格

條件，爰刪除本標準

第四十二條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修

正之第十五條，自一百

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施

第四十八條 本標準施行

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

發布之第十五條修正條

文，自一○四年一月二

十九日施行者外，自發

一、 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九

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五

條施行日期，列為第

二項規定，並酌修文

字。 

二、 考量攬才專法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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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第四

十二條，自○年○月○

日施行。 

布日施行。 期另由行政院定之，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以配合攬才專法同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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